关于组织2016年度省级教学成果奖预申报工作的通知
各二级学院：
为做好2016年省级教学成果奖的推荐评选工作，确保申报工作准备充分，学校即日起正式启动2016年省级教学成果奖的预申报工作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1. 请各学院组织骨干力量围绕教学成果奖评选要求，认真研讨，精心凝炼本单位办学特色并确定申报主题，原则上每个学院至少上报1项。
2. 请于3月25日前将申报表初稿（模表及相关参考材料已发各学院领导邮箱）发送至教务处教研科邮箱：jyk8143@163.com。学校将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进行评审，并提出相应修改意见。
3. 被推荐参加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的项目视同为校级教学成果奖，各学院申报情况将纳入年度院部工作绩效考核。
4. 其他后续事宜将在2016年省级教学成果奖评选通知正式下发后另行布置。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2016年3月9日
